
陈刚：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鲁祥欣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诉你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租
金15000元；2.被告以1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年利率 3.7%的 4倍（即 14.8%），自 2019年 8月 7日暂计
算至2022年6月30日，向原告支付违约金6431.83元；3.被告自
2022年7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年利率3.7%
的 4倍（即 14.8%）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至付清为止；4.本案诉讼
费、原告律师代理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0969号

任勇：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任勇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096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任勇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57193.06元、分期手续费 1048.14元，并按照
《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1
年 9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256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856元，由被告任勇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4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759号

袁冬红：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与被告袁冬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0104民初975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袁冬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39851.54
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共计13097.87元，并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
约》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2022年3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
利息（以年利率24%为限）；二、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8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808元，由被告袁冬
红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 40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欠款本息
合计109183.37元，其中消费本金89861.5元，利息3801.78元，
分期手续费5377.32元，违约金10142.77元（利息、费用暂计算
至2022年5月7日，此后利息及费用按照领用合约约定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告费、
律师费、风险代理费等）。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内蒙古鄂尔多斯银川世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贺兰县德胜云峰水洗厂与被
告内蒙古鄂尔多斯银川世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富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5330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驳回原告贺兰县德胜云峰水洗厂
的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04民初53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另，原告贺兰县德胜云峰
水洗厂已就该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713办公室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再3号

莫海亮、李建新、莫良成：

本院受理的（2022）宁 0104民再 3号再审申请人
崔静与被申请人宁夏燕兴达物资有限公司、莫海亮、
莫良成、李建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申请人宁夏燕
兴达物资有限公司申请对案涉《承诺书》中崔静笔迹
及捺印进行鉴定，现鉴定意见已出。因你们下落不
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
定所宁夏分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院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慧茹：

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分行与被告陈慧茹、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834号民事上诉状。上诉状内容为: 一、请求依
法撤销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
0106民初 83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并支持上
诉人的第 2项诉讼请求，即判令对陈慧茹所购
的位于永宁县望远镇兰花花国际公寓 2号楼
2108号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有优先受偿权，
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均由被上
诉人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青怀：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请求判令被告马青怀偿还借款本息
10381.91元（截止 2022年 5月 10日，本金 8826.11元，利息
309.95元，罚息1199.39元，复息46.46元，此后利息、罚息及复
息按照合同约定计至付清之日）；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刑事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农大大科技有限公司、马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魏尚军与被告乔波及
你们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本案在
审理过程中，查明本案的审理需以宁夏回
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审理的
（2022）宁 0106民初 91号民事案件的审理
结果为依据，因该案件尚未审结，故本院于
2022年 1月 5日裁定中止审理。现（2022）
宁0106民初91号案件已经生效，本案需恢
复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开庭时间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老工匠（宁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铁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爱美饰家建材经销部与被告老工匠（宁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铁宁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13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老工匠（宁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市兴庆区爱美饰家建
材经销部货款17363元；二、被告老工匠（宁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
告银川市兴庆区爱美饰家建材经销部逾期付款利息420.94元，且被告老工匠公司应支付原告爱美饰家经销部
自2022年3月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未付货款17363元为基数，按照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被告铁宁对被告老工匠（宁夏）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银川市兴庆区爱美饰家建材经销部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284元，由原告银川市兴庆区爱美饰家建材经销部负担23元，被告老工匠（宁夏）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铁宁共同负担261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老工匠（宁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铁宁共同负
担。限你们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刚：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马
刚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剩
余租金77066元、违约金15413.2元，原告对案涉合同项下抵押
物 长 城 牌 车 辆（ 车 牌 号 宁 EN2025，车 架 号 LGW⁃
CA3192GB000399）享有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
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
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2）宁0122民
初 4672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天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启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启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
剩余租金61823.52元、违约金12364.7元，原告对案涉合同项下
抵 押 物 卡 威 牌 车 辆（车 牌 号 宁 A66B67，车 架 号 LL⁃
TAN12F1FC001543）享有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
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
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2）宁0122民
初 4674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天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周红茹：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周红
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剩余
租金 62861.94元、违约金 12572.39元，原告对案涉合同项下抵押
物 现 代 牌 车 辆（ 车 牌 号 宁 A92G72，车 架 号 LBEM⁃
DAEB7FZ753757）享有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偿权，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
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2）宁 0122民初 4679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视为
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天（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卢学刚：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卢学刚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
支付原告剩余租金 55996.68元、违约金 11199.34元，原告
对案涉合同项下抵押物中兴牌车辆（车牌号宁A19X38，车
架号 LTA1222P2G2006516）享有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
项优先受偿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
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天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11时2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魏海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
魏海龙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
原告剩余租金 44702.28元、违约金 8940.46元，原告对案涉
合同项下抵押物大众牌车辆（车牌号宁A182K5，车架号LS⁃
VAD2187B2300387）享有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优先受
偿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
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
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马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剩余租金 21914.48元、
违约金 4382.90元，原告对案涉合同项下抵押物
长城牌车辆（车牌号宁 AVQ235，车架号 LGW⁃
CA2199CC003184）享有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
项优先受偿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
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11时在本院
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4830号

刘虎：

本院受理原告马媛诉被告刘虎合伙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投资款及分红费317517元及利息3810元
（按照年利率 6%，从 2022年 2月 28日计算至
2022年5月10日，并判决履行完毕之日）；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本院无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
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金贵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陈学忠、张军兰：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宁0122民初40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陈学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
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44277.36元、利息
5896.66元、罚息2948.36元，合计53122.38元；二、被告陈学忠还应当支付
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 2022年 6月 11日至本判决
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
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9.15‰计算）；三、被告张军兰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陈学忠进行追偿；四、
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564元（已减半收取）、公告费 300元，共计 864元，由被告陈学忠、张军
兰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
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5248号

高学山：

本院受理原告邹光才诉被告高学山民间借贷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40000元，资金占用利息8273.33元（暂从2017年6
月15日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利率4.25%计算至2022年
4月 1日共计 1752天），同时判令支付利息至全部债务
清偿之日止，以上暂合计48273.33元；2.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由被告承担。因本院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金贵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5254号

李宏：

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平诉被告李宏
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30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本院无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
县人民法院金贵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吕云涵：

本院受理原告吕云涵与被告张硕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22民初 38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张硕支付原告吕云涵违约金700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元（已减半收取）、公
告费300元，由被告张硕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夏都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张进军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5987号民
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退还原告张进军工程风险抵押金 20000
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600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1201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文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14999.9
元、利息 401.92元、费用 74.95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年 5
月1日，此后利息及费用等按照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
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曌德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任新林诉你公司与被告徐占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二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232000元；2.二被告立即支付借款利息102033元；3.本案
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唐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东城区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欠款本
金45772.05元、利息5827.14元、违约金7398.36元（暂计算至2022年
2月 28日），利息、违约金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
用合约》的规定结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
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艳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东城区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原、被告签订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个人
最高额担保合同》于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立即到期；2.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本息 44986.99元（截至 2022年 5月 9日，拖欠本金 44275.3元，利息及罚息
711.69元），此后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付清之日；3.对被告提供的抵
押物进行处置，所得价款由原告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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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责令
改正通知书

贺综执责改字【2022】第GH10号
宁夏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在兰亭居西区45号楼南侧建设
的一座一层建筑物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擅自开工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第四十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的
规定，现责令你（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 2022
年9月6日10时前改正上述行为。特此通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2年9月9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协助调查通知书
贺综执调通字【2022】第GH10号

宁夏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为查明你
单位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一事，请你单位（法定
代表人或授权本人）携带以下材料（原件复印件各一份）于2022年9月5
日之前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接受调查。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3.涉嫌违建建筑物的出租或出售合同；4.房屋面
积测量报告；5.施工合同或中标文件；6.规划总平面图等。如未在规定
时间内到我局说明情况，我局将依法采取相关法律措施。联系人：宁
兴、纳秀红 电话：0951-8080242 地址：贺兰县银河东路324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2年9月9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立案通知书
贺综执立通字【2022】第GH10号

宁夏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涉嫌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的

行为，本机关已依法予以立案，并将开展进一步调查。调查终结
后，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义务如实回答本机关的询问，并协
助本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
辩。在本机关调查期间，你（单位）可以陈述事实、理由，提交相应
证据。本机关将对你（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复核，你（单位）提出
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本机关将予以采纳。联系人：宁兴、
纳秀红 电话：0951-8080242，地址：贺兰县银河东路324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2年9月9日

关于宁夏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听证意见的回复
宁夏景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就你单位对我局下发的《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自【2022】第01001号）提出的听证意见，回复如下：我局
认为：一、针对你公司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适用有瑕疵”的意见。经我局核查，涉案的建筑物（车库）于2011年建设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法律适用确有瑕疵。二、针对你公司提出的“《贺兰县政府决定【(2008)42号】
专题会议纪要》中建设房屋包括涉案的45#楼南侧配套设施车库”的意见。经我局执法人员翻阅你公司所提供的相关会议纪要，并未发现
会议纪要中有指出你公司在兰亭居45号楼南侧所建设的一座一层建筑物属于兰亭居西区的配套设施的内容。三、我局收到贺兰县自然
资源局认定函（编号：【2021】009号），该局函告我局位于兰亭居西区45#楼南侧现有一座一层建筑物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
设，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属违法建设行为。我局执法人员于2022年5月18日到兰亭居西区45号楼南侧
进行现场勘验，经查勘，兰亭居45号楼南侧确有一座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一层建筑物，与贺兰县自然资源局认定内容相符。当天，我局
执法人员向你公司下发《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2】第01001号），因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股东不
接听电话，且邮寄送达也未签收，故我局于2022年5月20日在《宁夏法治报》第1602期采取公告送达，送达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你公司所
述的未依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送达通知书及未依法告知当事人应知晓事项和权利和贺兰县综合执法局作出通知书前未依法进行所谓
违法行为和事实的调查的问题。综上，我局接受你公司提出的关于“法律适用有瑕疵”意见，现我局决定撤销《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
催告书》（贺综执催告自【2022】第01001号）。对你公司在兰亭居西区45号楼南侧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一座一层建筑物一事，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进行处理。特此回复。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2年9月9日注销公告
宁夏臻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GWA70M），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
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臻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9月9日

注销公告
宁夏源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DK⁃
BE5R），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
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
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源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9月9日

注销公告
宁夏净德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317780850K），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
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
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净德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9月9日

补正公告
（2022）宁0181民初3931号

周淑萍、马自林：

本院受理原告梁学明与被告周淑萍、马自林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2022年 8月 19日《宁夏法
治报》第 6版中周淑萍发的公告更正为“周淑萍、马
自林”。案号更正为“（2022）宁0181民初3931号”。

灵武市人民法院

公告
宁夏顺义兴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与王忠、郭迁、余涛、邓

明忠、樊家绪物权保护纠纷强制执行一案（案号：（2020）宁
0122执1671号）中，申请执行人宁夏顺义兴工程设备有限
公司的权利已经全部转让给杨立岗，特此公告。

宁夏顺义兴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2022年9月9日

减资公告
宁夏昌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3574898147G），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2188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 3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
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昌睿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2年9月9日

注销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尚禾音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HQBT6C）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凡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
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尚禾音艺术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

2022年9月9日

注销公告
宁夏亚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81MA7733F06B），拟向工
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
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
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亚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9月9日

通知
田菲同志：

因你已连续旷工
15日以上，经公司研究
决定，于2022年8月31
日解除与你的劳动关
系。特此通知。

宁夏红宝砼业有限

公司中宁分公司

2022年9月9日

通知
万文同志：

因你已连续旷工 15
日以上，经公司研究决
定，于 2022年 8月 31日
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特此通知。

宁夏红宝砼业有限

公司中宁分公司

2022年9月9日

通知
李梦茹同志：

因你已连续旷工 15
日以上，经公司研究决
定，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
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特此通知。

宁夏华石砼业

有限公司

2022年9月9日

2021年为解决彩云街银川
市中医医院及周边小区建设时
车辆停放问题，大队联合金凤区
住建局在彩云街银川市中医医
院路段机动车道上施划 120个
临时停车泊位。现银川市中医
医院及周边小区已建成并投入
使用，根据《银川市停车场规划
和车辆停放管理条例》第三十条
第二款规定“下列区域，不得设
置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已建成
能够提供充足停车泊位的停车
场服务半径三百米以内”。上述
临时停车泊位的存在已影响到
道路的通行且有一定的交通安
全隐患，决定对彩云街银川市中
医医院路段机动车道上施划的
临时停车泊位予以取消，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取消时间：
2022年9月9日00:00时起
二、取消路段：
彩云街银川市中医医院路段

机动车道上施划 120个临时停车
泊位

请广大车主自觉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共同维护道路和谐氛围，
创建文明城市，建设温馨美好家
园，不违反禁令标志停放车辆。对
违反禁令标志乱停乱放的，公安机
关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
处罚。

特此公告。
银川市公安局交警分局

2022年9月9日

关于取消金凤区彩云街临时停车泊位的公告

更正
本院于2022年9月8日刊登在《宁夏

法治报》总第 1258期第 6版的（2022）宁
0122执恢 438号公告中，“四、对二拍流
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董红琴可申请
本院予以依法变卖”，应更正为“四、对二
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勉晓龙可
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特此更正

贺兰县人民法院


